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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於民國一○五年以理想教師圖像為引導，以重視學習個別差異，並關

注學生學習成效為標的，勾勒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想教師圖像，應具備十大專業

知能及態度，作為引導教師專業化歷程，以及精進各階段教師表現之依據。進一

步研訂二十九項教師專業表現指標，界定教師專業標準內涵。標準一：具備教育

專業知識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標準二：具備領域/學科知識及相關教學知能。

標準三：具備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標準四：善用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標準

五：運用適切方法進行學習評量。標準六：發揮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性學習環

境。標準七：掌握學差異進行相關輔導。標準八：善盡教育專業責任。標準九：

致力教師專業成長。標準十：展現協作與領導能力。

　　教育部更在一一○年「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中定義教師專業素養，

係指一位教師勝任其教學工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

科專門知識、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同時也規範了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需培育符合包含五項教師專業素養及十七項教師專業素養指標的師資。

　　上述的這些標準與指標都顯示出一般社會大眾對教師工作的期待，而教師們

教師的專業與自主
文◎政策部  陳彥成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了解教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

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2.了解並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與學習

需求 

2-1.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

導的依據。 

2-2.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規劃適切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

量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3-2.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

/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

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建立正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輔導 

4-1.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

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認同並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1.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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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一連串的培育後，必須具備課程、教學、訓輔等不能輕易被取代的專業能

力。但這些能力不是一次受訓終生受用，就如所有專業一樣，必須靠不斷的自我

進修，才能維持。

　　「教師專業自主」指的是教師能依據本身教育專業知能在執行教、訓、輔等

工作時進行專業決定，不受外來的干預。在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教育人

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另在教師法第五章權利義務中也有提到，第三十一條「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

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

業自主」；第三十二條「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從事與教學有關之

研究、進修的義務」；第三十三條「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

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這都在在的保障了教師的專業自主，但專業與自主是

密不可分的，有專業才能談自主，也唯有自主才能發揮專業。

　　雖然師培機構隨著相關的法令規準培育出符合當時時空背景的專業師資群進

到教學現場，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政策方針不斷地滾動修正，以呼應世界潮

流的同時，在職的教師們如何維持自身的專業不可取代性，就變得更加重要。近

年來從108課綱的議題、性別教育的爭議、雙語政策的推行、零體罰的入法、校

事會議的機制……再到疫情之下的教與學，都改變了教學現場的生態。不管是在

課程的取材、教學的模式、還是學生的訓輔，都隨著法令時間而不斷地在更動翻

新，而這時便是教師發揮我們專業自主的重要時刻，透過不斷的自我成長、法令

的了解，進行最合適的選擇，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

　　另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就是「非專業」的工作執行，在現今真實的教學現場

，政府單位乃至於教育行政單位，常常會為了執行層面的方便，妄加「非專業」

導向的工作給與教學現場的教師，例如:交通導護、物品的發放、「與教學」相

關的活動（真的與教學相關嗎？）……，拿來和教育部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

引相較比對，這些工作真的屬於教師專業的範疇嗎?如果不是，那教師們可以本

著專業自主進而拒絕配合執行嗎?有部分學者指出，教師為「半專業人員」兼負

了褓姆的工作，而這現象是誰造成的?是教師本身專業性不足?還是教育行政單位

賦予了教師太多的「額外工作」?隨著教育相關法令日趨健全，教師組織參與了

法令的修訂，阻擋非專業工作的增加，強化了職場自主的空間，同時也提供教學

現場教師的再增能，以符合教育現場的專業職能，讓教師專業自主能一步一步的

實現。

　　新北市教師會永遠陪著老師們捍衛專業、一同成長，我們會持續與教育局、

教育部相關部門進行專業對話，提供教師們第一手的訊息，辦理各項專業成長的

活動，讓老師們專業持續不斷，進而達到真正的專業自主。


